
 第 1 頁 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107年第二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 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 30 分 
地點：本局會議室 
主席：王副局長宏榮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柏勳 
出席：如簽到表 
壹、 主席致詞 

略。 
貳、報告事項 
一、本局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。 

(內容如案由說明) 

林專門委員玉霞: 
因應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條文修正，有

關採購評選會議行程登錄事項之辦理情形已非遵照辦

理，建議修正敍述。 
第三點建議應有查核機制來檢視是否落實執行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第四點依林專委意見修正，行程請如實登錄，第三點請

秘書室與政風室研議查核機制。其餘准予備查。 
 

  二、工作報告案 

  第 1案-本局 107 年 5 月至 107年 9 月廉政業務推動執行

成效。 

(內容如案由說明) 
第 2 案-因應 107年 8 月 8 日公布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六條條文修正後，本局評選委員聯絡修正措施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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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 
   提案 1-政風室: 本局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執行行政契約

書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執行應注意事項，請審議。(內容

如案由說明)  

主席： 
   實務上，目前市場管理處即以使用補償金方式來計

算租金，並沒問題，應為政風室誤解現行做法。 
劉股長純慧: 

現行市管處之契約是正確的，只是可能在不了解的

情況下會誤以為此處之租金為使用規費；只有在雙

方有合約下的情況才會以優惠的價額租給承租

方，在承租方一旦為無權佔用的情況下即應回歸市

場行情租金或依被占用市有不動產使用補償金來

計算費用。 
呂主任秘書: 

該提案是否由業務單位來提較為妥當，由業務單位

來提案或做成報告案說明即可；是否在來不及換約

或繼承上方會出現有關價金追償的問題，若為無權

佔有使用，市管處應有強制力排除佔用，二者前提

不同。 
顏主任紹宇: 

補充報告 2 點，第 1 點:主秘所提到強制收回問題，

從無權佔用到強制收回這段期間是 2 個行為，一個

是排除佔用行為，另一個是自契約屆滿，開始無權

佔用的不當得利請求返還，不當得利與使用規費的

差異在於滯納金是法令所明文規定，滯納金以 15%
為上限，唯不當得利部份係回歸民法規定來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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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%的給付延遲利息，是單利，是民法特有的規定，

所以不會有無權佔用就沒有逾期處罰的問題，無權

佔用會有法定的遲延利息去課責它 ，要留意的是

不當得利因無契約關係就不會有違約金的問題，另

要補充使用規費是公有零售市場自治條例規定的

很低廉的使用費，有一定程度是弱勢救濟的意味在

其中，若以市價計算租金不可能如此低廉，這也是

二者的差異。 
主席: 

希望未來政風室在各科處會簽或是就職責上檢視

契約法條或自治條例、規則的時候，如果發覺有什

麼問題請先跟科處或是在會議的場合提出來，若需

修正則由科處自行提出較符合程序。 
主席裁示： 

舊提案就如顏主任所講，應該沒有所謂無權佔用沒

有滯納金的問題，而新提案所述情形，現行市管處

亦是照租金或是被占用市有不動產使用補償金來

處理，本案撤案較為妥適。 
 
提案 2-政風室：有關本局有延續性計畫之採購案，建請將其

計畫執行成果公開俾利減少採購爭議，請審議。(內容如案

由說明) 

林專門委員玉霞: 

這可能有所誤解，政風室說明第一及第二點都沒問

題，但第三點對公用科而言似乎有失公允，106年

是單年的採購，來年尚需視經濟部能否補助，若未

能補助自然無 107 年的採購，107年的住商共推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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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是做 1+2的，跟 106年的採購案有所切割，如果

政風要舉例前面的規設而納為後面執行的部份，一

般我們工程採購的部份都有公開規設的狀況，另外

可能大家比較質疑的就是前瞻計畫的部份，若是申

請並經核定而要採購發包，是不是可以把整個補助

計畫公開讓有意願投標或是潛在廠商獲得更公開

的資訊，這部份才是政風室建議要公開的狀況，因

為先前亦有人反應有些補助案的部份沒有開放資

訊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一些規設的、補助的申請

計畫公開，這樣可能是我們政風室建議的事項，但

是把公用科的部份這樣寫會啟人疑竇，建議將說明

三刪除這樣比較適切。 

政風室: 

在 106年節能補助跟節電推廣的執行規劃結果，公

用科是有依照該結果來進行往後的採購，因能源政

策需長久推動，較少會一年執行完後就結束，所以

應可認為是一個長期延續性的計畫，才能讓節電的

目標來展現其成果。 

林股長麗玉: 

政風室應該是藉由公開資訊讓現行執行廠商亦可

投標，在投標須知的第 76條裡已有可以勾選的項

目，只是還需要在簽案裡交代說規劃設計廠商的資

料公開出來，已沒有利益衝突也無不公平競爭的疑

慮，建議還是回歸業務單位自行判斷是否需要公

開。 

呂主任秘書德育: 

建議回歸法規面，若為防弊而定更嚴格的內規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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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的能防弊，又要同仁替廠商背書無利益衝突及無

不公平競爭的事，豈不是讓同仁在另一個風險中；

於招標公告上網時亦已適切的將本局需求公開予

各廠商，所以執行結果是否還需另行公開? 公開後

是否會有非預期效果發生，若執行成果公開，因後

續招標尚需考量政策面，致招標案內容可能與執行

成果有落差。 

主席: 
政風室引用的條文與以公用科為例子，本人覺得不

完全一致，條文所說:「提供規劃、設計服務之廠商，

於依該規劃、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」於亮鉅公司不

見得是完全由他提供規劃設計，廠商於該年度執行

本局計畫後產出一些成果，下一年度可能是連續性

的 3 至 5 年的計畫，如果政風室是指要公開上一年

度的成果，若是如此可能跟政風室引用的條文不完

全相同；如果政風室是以亮鉅為例子的話，亮鉅公

司所提供之勞務服務不見得只提供規劃設計而已；

若只因其他廠商猜測性質疑即為法律上無要求事項

將應付不暇，例如本洲園區污水處理廠標案，有意

願投標廠商會主動蒐集資訊，局內只要公平提供相

關資訊即可；很多廠商因執行成效佳，可能會連續

標得計畫，每年累積的成果、一些政策方向，像未

來要成立能源推動委員會等等，這些都在公開資訊

裡都看的到，甚至在議會報告或省電 A咖裡亦可見

聞，在法令未規定的情況下是否還需要資訊揭露；

政風室所引用的條文與亮鉅公司的情況並不適用，

可能在建築工程裡，建築師畫設計書圖後，若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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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有自己的施工單位時即不能承攬該工程。 
林股長麗玉: 

或是說公開後規設廠商即可投標，如建築師將所作

之建築書圖公開後即無不公競爭問題。。 
政風室: 

若是本局依照廠商所產出之規劃設計結果來辦理往

後之採購案與建築師作成建築書圖後依建築書圖發

包的情況是相同的，所引用條文並非僅適用於工程

而不適用於勞務，至於是否公開當然還是由業務科

自行參採，是否提供執行成果增加競爭性還是由業

務科自行考量。 
林專門委員玉霞: 

政風室立意良善，但有如本局既有工業管線災防應

變計畫，每年工研院執行完畢都會有建議說下一年

度要著手那方面的改進，局內都會節錄部分成果在

成果揭露，在局內的勞務案部份皆是如此，只是揭

露的地方不大相同，以亮鉅公司為例而言就揭露在

省電 A 咖的一些網站裡，想遞標的廠商本來就會蒐

集機關執行的重點是什麼；政風室是否是因為本年

度在向中央爭取住商共推節電計畫時，有他廠商說

有廠商替本局寫計畫向中央單位爭取補助之檢舉

案，政風室想說這樣可以幫本局規避一些事情，這

樣跟政府採購法原始的意義不大相同；剛剛強調說

像有些要跟中央爭取計畫，有些本局的勞務計畫以

小額採購發包給廠商撰寫，這類的計畫才是真正須

要公開，往往這類的計畫上網後往往是撰寫計畫的

廠商得標，所以政風室應該是建議這類的案子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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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，而不是把公用事業科這樣子分年度執行的計畫

用這樣的方式去寫，要這樣提案是可以，但建議把

說明三刪除，或是另外舉例說有關爭取中央補助用

小額採購發包所撰寫的計畫應予公開，用這樣的例

子寫清楚，否則將陷公用科於不義，因目前採購案

仍在執行，而且還是巨額採購案，後續還是會被檢

覈，若現在下一個伏筆在裡面，公用科往後執行上

壓力會很大。 
主席: 

專委這樣界定比較清楚，廠商每年的執行成果皆會

變成往後的規劃設計文件，本人不大認同這樣的論

點，如同專委所講的，工研院的計畫每年的執行情

況跟檢覈，甚至涉及到 14 家管線業者的營業秘密，

當然他的優勢是來自執行第一年的計畫，但是政策

方向或是一些該知道的資訊，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

公開，那有必要將工研院的成果公開嗎? 公開應該

是因為需要而公開，而不是為了採購而公開。這個

提案應該是以普遍性、原則性做為提案，而不是針

對公用科，這樣對公用科不公平。 
主席裁示： 

請政風室再多了解業務單位的需求，再研究清楚，

若要訂規範，讓採購更公平，請考量可行性，提案

先緩議。 
 
提案３－為辦理 108 年法紀宣導案，請審議。(內容如案由

說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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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照案通過。 
 

提案４－為辦理「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業務」專案

稽核及政風訪談一案，請審議。(內容如案由說明) 

呂主任秘書德育: 

政風室可能因為同仁的案子所以認為應該跟廠商

訪談，就制度面跟法規面來講是沒有問題，純然是

個人行為，是否採用正向積極的角度來撰寫提案內

容較具有正當性? 建議說明欄之用字遣詞修正較

妥。 

主席:  

如主秘所講，這是個人問題，如果因個人發生弊端

而放大為業務也有弊端並不洽當，所有的業務應該

公平看待；但在說明欄或是出去執行的角度應該如

主秘所講的那樣，不應製造令人感覺本局弊端重重

的印象，應該以興利的角度來看這整個業務中，有

那些需要改進可以做的更好，從服務的角度去看，

若過程中有發現可以強化的事項，提供最好的服

務，同仁亦較不容易發生不良行為，這樣比較有意

義，而不是一發生弊端又訂定一堆規定來自我設

限，這不是機關所需要的，所以執行業務稽核跟訪

談局內尊重，但出發點、心態及切入的角度很重

要，執行上的技巧要拿捏得當。 
主席裁示： 

說明論述上請朝主秘所講的意見方向強化稽核及訪

談工作的正當性，執行手法、立場也要從服務的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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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來進行，但執行技巧須拿捏得當，切勿造成廠商

誤解，讓廠商有瞭解他們需求的正面感受；說明欄

修正後通過。 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伍、散會 
     
 


